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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研究生選定及更換指導教授辦法 

第一條 為增進本系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提升研發能量，並規範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互動

關係，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研究生於選定指導教授前，必需先參加本系所舉辦之新生說明會，之後持訪談單(附件

一)與本系專任教師三位(含)以上進行訪談，訪談完畢，請老師於訪談單上簽名，以提

供學生與老師相互間選擇之參考。 

第三條 研究生應於新生開學日起碩一第一學期結束前決定其論文指導教授，並將指導教授同意

單(附件二)及訪談簽名單送交系辦留存，逾期未確定者，後果自行負責。 

第四條 研究生遇個人因素或論文指導教授因出國、進修、離職或沒有意願繼續維持指導關係

時，學生得申請更換論文指導教授。 

第五條 研究生在修業期間最多只能申請更換指導教授一次。唯特殊情形，可提交系務會議個案

討論。 

第六條 研究生若提出申請更換論文指導教授，得延長修業年限，但亦應遵照學校所規定之修業

年限為：碩士班一般生一至四年。  

第七條 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應填具更換指導教授申請表(附件三)，並獲新舊任指導教授

及系所主管簽名同意。 

第八條 研究生選擇新任指導教授時，原則上以該年度未收滿學生的老師優先。若上述老師均無

意願指導可選擇配額已滿的老師。 

第九條 研究生申請更換論文指導教授需簽同意書，在未徵得原指導教授同意前，不得以任何形

式發表或轉移原研究室之研究成果，不然需負法律責任。 

第十條 研究生因表現不佳，致使指導教授拒絕繼續指導論文，而需更換論文指導教授時，若系

/所內無教師願意接受此研究生，則由所長通知家長並勸導該生自動辦理休學。 

第十一條 研究生如已獲新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後，則必須歸還原指導教授實驗室之物品（包括：

鑰匙、實驗本…等）。 

第十二條 研究生未依本辦法規定而逕自選定或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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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附件一、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學生選擇論文指導教授面談簽名單 

附件二、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學生選擇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單 

 附件三、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指導教授變更申請表 

※修正記錄： 100 年 3 月 22 日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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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學生選擇論文指導教授面談簽名單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 

1 2 3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面談教

師簽名 

 

面談教

師簽名 

 

面談教

師簽名 

 

4 5 6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面談教

師簽名 

 

面談教

師簽名 

 

面談教

師簽名 

 

＊至少找三位(含)以上之本系專任老師來面談，此訪談單於開學後碩一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 

 



法規名稱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研究生選定及更換指

導教授辦法 
最新修正日期 111/12/28 

制定單位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頁 碼 / 總 頁 數 第 4 頁/共 5 頁 

 

附件二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學生選擇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單 

 

民國  年  月  日填 

學號________________ 

研究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入學年月日 

預定畢業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原畢業學校及科系 

畢業日期(年月) 

 

現在住址    聯絡電話 

（家）： 

（手機）： 

永久住址  

暫定論文題目 
 

本系指導教授  
外系/校共同 

指導教授 

 

系主任簽章 

  備註 

 說明 

 

＊此指導教授同意單於碩一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 

＊如有共同指導教授參與指導情況，請務必於同意單內填寫清楚。因為，這會影響畢業口試費

用之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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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變更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生  入學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手機號碼  

更換指導 

教授原因 

 

下面其他相關老師簽核之流程由系辦代為呈送和辦理 

原指導教授簽章  變更後指導教授簽章  

系主任簽章  

備   註  


